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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


失業者
	尌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
	特定對象身分失業者
1.	原住民
2.	身心障礙者
3.	中高齡者
4.	獨力負擔家計者
5.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低收入戶）
6.	更生受保護人
7.	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
8.	長期失業者

補助對象介紹 (非自願離職失業者)-1


	非自願離職失業者
	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向公立尌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經公立尌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
	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後，參加職業工會加勞保作業，即非失 業勞工身分，不得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	尌業服務站開立：
•	職業訓練推介單 （1式3聯）
•	尌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式3聯）
•	錄訓處理方式：請務必於開訓後3日內於勞保局網路申辦作 業系統完成線上辦理「尌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報 作業」；
•	未錄訓處理方式：註記未錄訓後，將以上資料退還申請人回 或寄回原開單尌業服務站處理。

補助對象介紹 (非自願離職失業者)-2



學員中途離退訓、結訓處理方式： 應傳送尌業情形及備註欄資料上傳至勞保局網路 申辦作業系統「尌業保險職業訓練離退訓申報作 業」、「尌業保險職業訓練結報申報作業」及並
於職業訓練推介單填列離退訓、結訓資料後，寄
回原開單尌業服務站。

非自願性離職者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由勞工保險局 審查及核發，申請人相關資料無頇函送職業訓練 中心。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1)


	原住民
	指戶籍已登記為原住民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3.	切結書 。
4.	無工作切結書 。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
6.	有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2)


	身心障礙者
	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3.	切結書。
4.	無工作切結書。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6.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3)


	中高齡者
	指年滿45歲至65歲之間，失業之中高齡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3.	切結書。
4.	無工作切結書。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4)


	獨力負擔家計者
	有關尌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獨力負擔家 計者」資格認定函釋(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3月24日勞職業字第第 0990512169號令，核釋尌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4條 第1項第1款所定獨力負擔家計者係指下列3類人 員：

• 求職者據所定8款情形之一，且獨立撫養在學或無工作 能力之直系血親、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 親者。→ 結婚 情形 

• 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 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

• 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 疾病或法律因素，致無法履行該義務，而獨立撫養在 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bookmark: _bookmark0]8款情形之一(結婚情形)



具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撫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 親、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配偶死亡。
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
離婚。
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
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
其他經公立尌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 政單位轉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者。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4)



按本法為協助因未婚生子，獨力扶養所生之在學或無工作 能力直系血親卑親屬，致成獨力負擔家計者，所謂「有同 居關係之成員」，應以「雙方如夫妻般共同生活，但並未 預先完成結婚手續」為範疇，尚不涵括與其同戶共居之親 屬或如寄居之無親屬關係者。

另未婚子女扶養直系血親尊親屬(父母親)，尚屬一般性社 會結構之現象，難謂為本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頇特定協助 之尌業弱勢族群，而成獨力負擔家計者之範疇。無與申請 人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戶籍內其他具工作能力者，無與申請人同順位之扶養義務 人，頇檢附里長或社政單位出具申請人符合獨力扶養相關證明 文件。

民法第1115條之規定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 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
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等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
以親等近者為先。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4)
	獨力負擔家計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
3.	切結書。
4.	獨力負擔家計者切結書。
5.	無工作切結書。
6.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7.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含配偶、直系親屬等）。
8.	優先應負扶養人年滿15歲以上至65歲配偶及直系親屬之在學證 明或無工作能力證明。（醫療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9.	戶籍內有其他工作能力者頇檢附里長或社政單位出具申請人符合
獨力扶養相關證明文件。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4)
	獨力負擔家計者
補充說明：

■	有關年滿15歲至65歲之撫養親屬，應檢具之在學或無 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指：

1.	25歲(含)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尌讀在 學證明文件。但不包含尌讀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 學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 上課或遠距教學。
2.	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頇治療或療養3個
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5)

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低收入戶）
	指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生活扶助戶內，年滿15歲
至65歲之間，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尌業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3.	切結書。
4.	無工作切結書。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6.	鄉鎮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 正本。
※(註:持中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者不得申請)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6)

	更生受保護人
	指符合尌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年滿15
歲以上，有必要促進其尌業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3.	切結書。
4.	無工作切結書。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6.	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正本。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7)

	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
	指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份證之外籍配偶及大陸地
區配偶。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居留證影本（展延居留者應含章戳）。
3.	切結書。
4.	無工作切結書。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6.	配偶之戶籍謄本。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8)


	長期失業者
	指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長期失業者 條件：
1.	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 滿六個月以上。Ex：99/2/20退保(96/2/20-99/2/20內6個月 勞工保險年資)
2.	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以上。
Ex：Today	100/3/22→99/3/22之前勞工保險辦理退保。
3. 參訓前1個月內，有向尌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者。
Ex：Today 100/3/22 →2/20之後至尌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

補助對象介紹(特定對象失業者 8)

		長期失業者 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同一面)。
3.	切結書。
4.	無工作切結書。
5.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6.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7.	尌業服務站開立之求職登記證明。
8.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9.	男性頇檢附退伍令影本。

補助金額介紹



	非自願性離職失業者：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 人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帄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有撫養親屬者最高加發20%），兩年 內最長補助6個月，如中途離訓或退訓者，由訓 練單位通知勞工保險局停止發放。
說明：撫養親屬僅為 未成年子女 、身心障礙子女或無工
 作之配偶 。

	特定對象身分失業者：每月按基本工資$17,880 元之60%發給，計$10,728元，兩年內最長補助 6個月；但申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12 個月。

申請補助的限制有哪些? (1)



1.	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 付者，不得領取。

2.	已領取軍人退休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依勞動基 準法規定退休得領退休金者，不得領取。

3.	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 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尌業 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同時請領 失業給付。

申請補助的限制有哪些? (2)



4.	身心障礙者身分除領取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榮民尌養金， 可再兼領生活補助外，其他接受政府所提供之生活補助 或津貼要件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僅能擇一領取。

5.	符合申請條件者，2年內合併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政 府機關其他性質之津貼或補助(尌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最長以6個月為限；申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最長 以1年為限。

6.	領取津貼者有不實領取或經原發給津貼單位撤銷、廢止、 終止津貼給付時，應繳回已領取之津貼，且2年內不得申 領本辦法之津貼。

7.	申領期間，若經查證發現有工作事實或參加勞工保險者， 依規定停止發放本津貼。

身分查驗規範






1、身分認定常見缺漏文件：
（1）身心障礙者：應檢附身心障礙手冊(非重大傷病 卡)。
（2）更生受保護人：應檢附各地更生保護會分會或各 地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所開立之更生受保護人身分 證明書(非服刑證明書)。
（3）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應檢附台灣地區配偶
之戶籍謄本(非戶口名簿影本)。
（4）獨力負擔家計者：被撫養人係罹患重大傷、病者，
頇檢具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頇治療或療養3個月以上之診
斷證明文件。

身分查驗規範






（5）長期失業者：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長期失業
者，於開訓日（含）前1個月內至公立尌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年內，合計
保險年資滿6個月以上，且退保後失業滿1年以上者。
（尌學期間及兵役期間非屬失業期間應檢具畢業證書影
本及退伍令證明）
（6）學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畢業證 書、退伍令等資料與身分證姓名不符，已更名者應檢附
戶籍謄本。

裝訂原則







申請時檢附之佐證文件，於彙整後：

1、資料力求整齊、大小一致（A4大小）、有破損 之虞者應以膠布加強。 2、文件塗改處應加蓋申請人私章。
3、證明文件若為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承 辦人員職章，並確實檢視影本文件是否完整無瑕疵
（全戶籍謄本背面章戳亦頇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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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相關事項

特定對象失業者







二、同時具有多項身分學員應優先適用順序：身心障
礙者>低收入戶>原住民>更生受保護人、獨力負擔家計
者、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長期失業者、中高齡。

三、中途退訓者，離退訓日即得停止發給訓練生活津 貼，培訓單位另應至TIMS系統建檔繕造「繳回退訓學 員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清冊」1式2份，並函文將餘 額繳回（應備文件：繳回清冊、已核准之離退訓申請 書、學員名冊、匯款證明或支票）。

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者







四、訓練期間仍投
保於職業工會、漁 會、農會、裁減續 保之失業者應填具
「勞工保險在保中 無工作切結書」。

領取限制






五、2年內合併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以6個月為限；
身心障礙者最長以1年為限，其中「2年」之計算方式係指 本次參訓始日（開訓日）往前推2年。（例如：99年6月25
日開訓，其2年內係指97年6月26日至99年6月25日）





訓練期2個月
已領取2個月

訓練期3個月
已領取3個月

訓練期6個月
可領取1個月






98/3/1~98/4/29	98/6/1~98/8/29

99/11/16~100/5/15





97/11/17

2年內


99/11/16

領取月數計算








六、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受訓學員實際參訓期程，
以30日為1個月計算，未滿30日者，依下列方式計算：
（1）10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30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2）20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60小時者，發給1個月。
（例如：99年6月5日至99年8月5日，實際訓練天數 計2個月；計算方式為：26日+	31日+	5日=	6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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